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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46－公務員一般開支－公務員一般開支－公務員一般開支－公務員一般開支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003 可收回的薪金及津貼可收回的薪金及津貼可收回的薪金及津貼可收回的薪金及津貼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在公務員事務局保留

下述編外職位，為期一年，直至 2001 年 3 月 31 日

為止，以便繼續借調一名合適的人員到香港出口信

用保險局－

1 個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4 點 ) ( 145 ,150 元至 149 ,600 元 )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下稱「信保局」 )需要一名經驗豐富和接觸

層面廣的高級公務員繼續出任總監一職，但為現行借調安排而開設的

編外職位將在 2000 年 4 月 1 日到期撤銷。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建議保留一個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4 點 )一年，直至 2001 年 3 月 31 日為止，以便繼續借

調一名高級公務員到信保局擔任總監。工商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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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3 . 信保局需要一名能幹和善於管理、並且能充分掌握國際貿易和金

融事務原則和常規的行政人員擔任總監。自 1984 年開始，政府便一

直 借 調 一 名 屬 首 長 級 乙 一 級 政 務 官 級 別 的 高 級 公 務 員 出 任 總 監 一

職。這項安排使政府和信保局可以互相交流寶貴和互利的經驗。工商

局局長 (前稱「工商司」 )曾在 1994 年委託顧問研究信保局在管理方

面的需要，研究結果肯定上述借調安排甚為合適。顧問認為信保局適

宜由一名曾在多個政府部門任職，具備廣泛工作經驗的高級公務員掌

管。顧問又建議，長遠來說應考慮培訓局內合資格的人員，以便接任

總監一職。政府和信保局均接納顧問的建議。

4 . 在接納顧問的建議後，信保局已採取多項措施，使較高階層的管

理人員擴闊接觸層面和累積更多經驗，以便他們日後讓其可以承擔較

重大的職責。自數名高層人員在 1996 年離職後，信保局已在剛過去

兩年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並對一名被認定具有潛質在日後擔任總監一

職的人員予以特別培訓。該局給予該名人員更多機會參與信保局的整

體管理，包括－

( a ) 業務管理，例如訂定業務目標、制定業務和推廣策

略；

( b ) 財務管理，例如制定和監控財政預算、管理投資和

訂定再保的安排；

( c ) 人事管理，例如架構檢討、員工培訓事宜和調職安

排；

( d ) 資訊科技和電子商貿的發展，這兩項發展與該局日

後的業務增長息息相關；

( e ) 與該局的海外對等機構建立聯絡網；以及

( f ) 透過參加國際研討會和訪問活動，擴闊接觸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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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該名人員在工作方面進步平穩，但有些地方，特別是財務和人事

管理方面，仍須進一步擴闊接觸層面和汲取經驗。我們相信倘若給予

該名人員多一年時間繼續擴闊接觸層面，他應能擔任總監一職。

6 . 我們曾考慮在外間招聘人才出任總監一職，但認為此舉並不可

取。我們認為從信保局內部提升合資格人員出任總監職位，是較可取

的做法。由於該局內部快將有合資格的人員可以擔任總監職位，故在

現階段無須在外間物色人選。

7 . 因此，我們建議保留有關編外職位一年，直至 2001 年 3 月 31 日

為止，讓借調的公務員繼續留任。同時，信保局會繼續致力栽培有關

人員，使他可以在為期一年的借調期限屆滿後接任總監一職。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8 . 按薪級中點估計，實施這項建議所需的年薪開支如下－

元元元元 職位數目職位數目職位數目職位數目

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1 ,795 ,200 1

9 . 實施這項建議所需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 (包括薪金和員工附

帶福利開支 )為 3 ,096 ,000 元。我們會向信保局收回這項建議的全部開

支，包括有關的員工附帶福利開支。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10 . 政府在 1966 年根據《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條例》 (第 1115 章 )成

立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負責提供出口信用保險服務，保障本港出口

商的利益，以免他們向海外客戶供應貨物和提供服務時要承受客戶壞

帳的風險。政府保證承擔該局全部的或有負債，現時的最高負債額為

1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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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 信保局總監負責根據香港法例第 1115 章所訂定的權力、職能和

職務，並參照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諮詢委員會的意見，監督和監察該

局的運作。信保局總監的一般和具體職責載於附件。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12 . 這個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編外職位如獲准保留，我們定會按照議

定程序，向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務員事務局

200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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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總監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總監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總監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總監

職務和職責職務和職責職務和職責職務和職責

I . 一般職責一般職責一般職責一般職責

作為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的主管，該局總監負責根據《香港出口

信用保險局條例》 (第 1115 章 )所訂定的權力和職能，並參照香港出

口信用保險局諮詢委員會的意見，監督和監察該局的運作。他亦須因

應該局業務和行政上的需要，在適當和有需要時，向政府提出建議，

以修訂該局的權力和職能。

I I . 具體職責具體職責具體職責具體職責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 )

( 1 ) 按照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經核准的業務運作政策，促進和監

察該局以下的事務－

( a ) 有關該局獲授權訂立的保險合約類別的事宜；

( b ) 有關該局所訂立的保險合約可承擔的風險性質和程度

的事宜；

( c ) 承擔保險責任；以及

( d ) 提供保證。

( 2 ) 訂定和監管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的財政結構，特別是下列範

疇的財務事宜－

( a ) 在計及保險合約所承擔的風險金額後，該局所需的資本

和儲備總額；

( b ) 有關該局所得盈餘的投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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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有關需要抵押或不需要抵押的貸款或按揭貸款事宜；

( d ) 添置固定資產；

( e ) 保險帳目的變動情況；

( f ) 預測和監察該局的行政帳目；以及

( g ) 編製該局的周年報告和帳目結算表。

( 3 ) 為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諮詢委員會提供所需服務，並就該局

的業務運作事宜，徵詢該委員會的意見。

( 4 ) 監督該局全體職員的工作，並為該局聘用職員，同時負責該

局的整體行政管理。

I I I . 具體職責具體職責具體職責具體職責 (對外對外對外對外 )

( 1 ) 就有關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的權力、職能和運作事宜，與政

府的主管部門聯絡以及向其匯報，並按情況所需，徵求這些

部門的意見或批准。

( 2 ) 就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業務方面的財務交易，與本港的財務

機構／商業組織聯絡，並代表該局訂立有關的協議。

( 3 ) 就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與再保機構訂立再保合約的一切事

務，與海外再保機構聯絡、磋商和訂立有關協議。

( 4 ) 代表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參加信用保險業國際總會，並負責

促進該局在這個總會的利益。

( 5 ) 與海外的出口信用機構聯絡和保持聯繫，並監察海外國家在

出口信用方面的發展情況。


